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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市发改价格〔2025〕8号
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加强我市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
价格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、西咸新区、各开发区发展改革部门、市场监管局，各市

管景区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景区门票及景区内相关服务价格行为，维

护正常的价格秩序，保护旅游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，促进旅游事

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旅游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

规定》《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景区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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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陕发改价格〔2024〕1145号）等有关

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加强我市景区门

票及景区内相关服务价格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景区价格管理形式

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依照景区属性及服务特性分别实

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。

（一）利用公共资源（含集体所有）建设的风景名胜区、自

然保护区、文物（遗址）保护单位、红色旅游景区、国家公园、

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、地质公园、城市公园、动物园、植物园等

景区，以及政府有关部门、事业单位直接投资建设或管理的景区

门票价格，景区内具有垄断性且游客普遍需要乘坐的景区观光

车、摆渡车、索道、缆车、游船、电梯等景区内交通运输服务价

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。景区在不超过政府规定的最高限价范围

内，根据旅游市场供求状况自主确定具体价格水平，并保持价格

水平相对稳定。

（二）非利用公共资源、由商业性投资兴建的人造景区（点）

门票及景区内交通运输服务价格，以及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内

由游客自愿选择的非垄断经营或非游客普遍需要乘坐的交通运

输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经营者遵循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原

则，科学合理自主确定价格水平，并抄送告知属地发展改革和市

场监管部门。

（三）景区内由游客自主选择的旅游商品、游乐设施、讲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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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、演艺活动等旅游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经营者自主

确定价格。

二、景区价格管理权限

景区门票及景区内相关服务价格实行统一政策、分级管理。

（一）市发改委负责贯彻落实国家、省相关价格政策，制定

或调整市级管理政府指导价景区门票及景区内交通运输服务价

格（以下简称“景区门票及交通价格”，下同）。市发改委、市市

场监管局负责协调指导各区县、开发区的各类景区价格监管工

作。

（二）各区县、各开发区发展改革部门负责贯彻落实上级发

展改革部门的价格政策；蓝田县、周至县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定价

权限制定或调整辖区内省级、市级景区目录以外其他政府指导价

景区门票及交通价格；委托区、开发区开展辖区内或托管区域内

省级、市级景区目录以外其他政府指导价景区门票及交通价格制

定或调整工作，报市发改委备案后执行；各区县、各开发区发展

改革、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协调指导辖区内的各类景区价格监管工

作。

（三）对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定价权限有争议的，报由

市发改委确定。

三、政府制定价格程序及规则

（一）景区价格制定或调整程序

1.制定或调整政府指导价景区门票及交通价格，应当严格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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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《陕西省旅游景区基本游览服务定

价成本监审办法》等规定，履行价格调查、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、

听取社会意见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审议等程

序。未履行规定程序的不得制定或调整旅游景区门票价格。

2.制定或提高政府指导价景区门票价格应举行价格听证会；

降低景区门票价格可按有关规定采取简易程序；景区实行免费开

放的，应及时向社会公告，不需履行其他定价程序。

3.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新建景区门票及交通运输服务价格，按

照定价权限可由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暂行价格，执行时间不得超过

2年。暂行价格期满前，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景区运营情况，履行

相关程序后制定正式价格。

4.景区门票价格调整频率、幅度和出台时间应严格执行国家

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景区价格制定或调整申请及资料

为提高政府定价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，制定或调整政府指

导价景区门票及景区内交通运输服务价格，应由景区经营单位征

得上级或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后提出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资料。

1.制定或调整景区门票价格需提交的资料：

（1）景区相关资质材料、项目批复等；

（2）景区基本情况介绍；

（3）门票价格制定或调整的依据、理由，具体价格建议；

（4）价格制定或调整对经济、社会的影响分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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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定价成本监审资料按成本监审办法规定提供；

（6）价格主管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2.制定景区交通运输服务价格需提交的资料：

（1）景区交通运输工具运营资质相关资料；

（2）景区交通运输工具投资及运营成本资料；

（3）价格主管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（三）门票价格制定规则

1.坚持景区公益属性，充分体现社会效益，严格核定景区门

票价格。承包景区经营权支出、景区资产的评估增值部分，违规

建设围栏围挡等设施的费用支出，不得计入门票成本。景区配套

停车场到景区大门交通运输服务价格按照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

润的原则从严核定。

2.景区门票原则实行一票制。对于同一景区需实行重点保

护、控制游客流量、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或观赏价值、在空间规

模上自成一体，且具备单独售票条件的特殊旅游景点，确需单独

售票的，须经有管理权限的价格主管部门审批。

3.将相邻的旅游景区(点)门票合并成联票的，联票价格应当

低于各单项门票的价格之和，并保留各单项门票的销售。设置多

日（次）有效门票的景区，应当保留单日（次）门票。游客可自

愿选择购买，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销售。

4.季节性较强的景区可分别制定淡、旺季门票价格，淡旺季

票价应保持合理比价关系，引导客流均衡分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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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，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

理的公共博物馆、纪念馆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应向社会

免费开放。对于确有观赏价值且投入较大的或按照市场化运作举

办的特别（临时）展览，按管理权限报价格主管部门核定门票价

格。

6.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景区（含免费开放）内举办的各种临时

展览（活动、演出）原则上免费，对确有观赏价值且投入较大，

旅游者自愿选择参观的，由景区自行制定临时门票价格，临时门

票价格需在临时展览开展 1个月前向价格主管部门报备并做好

价格公示。与景区游览范围或游览时间不可分割的临时展览（活

动、演出），应按管理权限报价格主管部门核定门票价格。

四、景区收费管理行为规范

（一）景区价格制定或调整前公示

1.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经批准提高门票及交通价格应当

自文件下发之日起向社会公示，新定价格于 6个月后执行，执行

日期在法定节假日期间及之前 1个月内的，顺延至法定节假日后

执行；

2.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调整具体价格水平和淡旺季票价执

行时间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景区提高门票及交通价格，原收费景

区阶段性免费后恢复至最高限价范围内进行收费等，景区经营单

位应当提前 1个月向社会公布，并将景区调整价格情况及时抄报

属地发展改革和市场监管部门。新票价执行日期在法定节假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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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及之前 1个月内的，顺延至法定节假日后执行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

1.景区经营单位应当在景区网站、收费场所等醒目位置公示

门票价格及游览内容、团体收费价格、优惠门票价格及优惠对象、

优惠条件、景区管理的停车场和表演等其他服务价格，以及行业

主管部门监督电话和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电话。含有特殊参观点或

收费的临时展览的，应当同时公示特殊参观点、临时展览门票价

格及游览参观内容。

2.景区经营单位应当在显著位置标识景区内交通运输服务

价格，停车场到景区大门、景区内游览场所之间的距离以及步行

游览预计需要的时间，便于游客合理选择游览方式。

3.除明码标价内容以外，景区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、任

何形式增加收费项目，提高或变相提高门票价格。

4.景区经营单位不得区别本地与外地游客、境内与境外游

客，针对不同群体设置不同门票价格或门票价格优惠政策。

（三）严禁捆绑销售，强制消费

1.旅游景区联票及景区内提供的交通运输、邮资门票、保险、

讲解等配套服务项目，应由游客自愿选择，不得捆绑销售、强行

销售。

2.实行预约参观的旅游景区，需按照每日最大限流要求，合

理安排预约时间和参观人数，参观景区内其它临演、临展的游客

人数应控制在预约限额总人数范围内。景区不得在预约最大限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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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满时随意缩减或取消预约进入景区人数，或将预约名额与讲解

等有偿服务或需单独购票参观的临演、临展等挂钩，变相捆绑销

售。

3.景区内交通工具、配套停车场到景区大门的交通工具，除

因安全、环保等原因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，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

坐并收费。

（四）景区停车收费管理

景区配套停车场（含景区自建、社会资本建设主要供游客使

用的停车场）具有公益性特征，要严格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机

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2975

号）、《陕西省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》

（陕价费发〔2016〕60号）等有关要求，所有景区（不分公办、

民营）配套停车场收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，按照我市机动车停车

服务收费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景区门票价格优惠政策

（一）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门票优惠政策。

1.免票

对现役军人（含军队离退休干部）、残疾人、65周岁以上老

年人（含 65周岁）、6周岁（含 6周岁）以下或身高 1.2米（含

1.2米）以下的儿童，分别凭有效证件实行免票。

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旅游景区，对大中小学学生集体参

观实行免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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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景区内宗教活动场所所属的宗教教职人员及其工作人

员，以及与景区内宗教活动场所所属的宗教是同一宗教教职人

员，或该宗教信教群众并持有有效证件（如佛道教在家信徒的居

士证、皈依证等）的同一宗教信教群众，实行免票。

2.首道门票免票

人民警察凭人民警察证免首道门票。

现役军人本人所携的配偶和 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，凭结婚

证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实行首道门票免费。

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，凭优待证实

行首道门票免费。

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重度残疾人需要陪护的，免１名陪同人

员首道门票。

3.半票

对 6周岁（不含 6周岁）—18周岁（含 18周岁）未成年人、

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凭居民身份证或学生证实行半

票。

退役军人凭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》首道门票按

不高于最高限价的 5折进行优惠，具体折扣由景区自行确定。

65周岁以上（含 65周岁）老年人乘坐缆车、索道时，凭本

人身份证、老年证等有效证件按照最高限价的 50%执行（不含保

险费）。

4.消防救援人员（含离退休）凭有效证件享受现役军人的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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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优待政策。

5.香港、澳门、台湾等入境游青少年凭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

通行证》、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或学生证件等有效身份证

明，享受与内地青少年同等的门票价格优惠政策。

6.为方便居民日常休闲、健身等，景区可在最高限价范围内

设置月票、季票、年票、套票、夜间票等，根据不同时段给予不

同价格优惠。

7.倡导旅游景区建立免费开放日制度，鼓励在特定日期对特

定群体实行免门票或优惠门票。

（二）鼓励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景区参照上述规定对特定群体

实行优惠。

（三）国家或我省、我市另有相关优惠政策的，遵照执行。

六、景区价格行为监管

（一）建立景区门票价格管理目录清单制度。各区县、各开

发区发展改革部门要定期在政务网站以目录形式，向社会公布实

行政府指导价的景区名称、门票价格、景区内政府指导价管理的

交通运输服务项目及价格、政策依据等内容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对

目录进行动态调整。

（二）建立景区门票价格信息监测和定期报告制度。各区县、

各开发区发展改革部门每年 3月底前将本辖区上年度各景区（含

市场调节价景区）接待游客数、运营成本、门票收入等信息上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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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价格主管部门。定期对景区门票执行情况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

结果及时调整门票价格。

（三）加强部门协同监管力度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

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存在不执行政

府指导价、不执行优惠政策，以及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的，

依据相关规定予以查处。景区上级或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景

区管理行为的整治规范，提倡行业自律。部门协同通过提醒告诫、

行政约谈等方式，指导景区经营单位自觉规范管理行为，诚信经

营、合法经营。

附件：西安市管景区管理目录清单
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 6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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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西安市管景区管理目录清单

序号 景区名称 价格管理形式

1 陕西历史博物馆

唐代壁画珍品馆
政府指导价

2 城墙景区 政府指导价

3 大明宫国家遗址

保护示范园区
政府指导价

4
钟楼 政府指导价

鼓楼 政府指导价

5 半坡博物馆 政府指导价

6 西安博物院 政府指导价

7 秦岭野生动物园 政府指导价

8 陕西西安植物园 政府指导价

9 大唐西市博物馆 政府指导价

10 大唐芙蓉园 政府指导价

11 曲江海洋极地公园 市场调节价
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6月 26日印发


